勞工結清舊制年資給付通知書〈整批〉編號：S      

※填寫前請詳閱下方附註說明及相關法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通知

第一聯：由臺灣銀行存執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聯絡電話：

	存　款

單　位
	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(以下稱本會) 
	監督委員會之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
	勞工蓋章


給 　付

對　 象

資料欄
	勞工

姓名
	(請用正楷書寫以免支票抬頭錯誤)
	性別
	
	職位名稱
	副理級以上人員詳附註3之(1)
	結清日

年齡
	出生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  　　　歲　　月(實歲)

	
	通訊處
	給付通知書第二聯不寄發勞工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每月平均工資
	(結清前6個月內平均工資)
	結  清

年  資
	總工作年資共　年　月　日
	給付基數
	※詳附註4之(2)
	結清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	
	
	
	
	勞 基 法 前 共　年 　月　日

勞基法後舊制共　年　 月　日

勞基法後新制共　年　 月　日
	
	
	
	

	
	給　付

依　據
	1.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 條第3項及第13條第2項規定。　2.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規定。

3. 檢附新制勞工退休金提繳名冊影本乙份（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原留印鑑）

	
	總  計

給　付

金　額
	計算

方式
	詳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名冊

	
	
	大寫
金額
	新台幣　　 　 仟　　 　佰　 　　拾　 　　萬　　 　仟　 　　佰　　 　拾　　 　元整

(金額單位請勿劃掉，空白欄位請寫〝X〞或〝△〞；金額如有塗改請重新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(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原留存

印　鑑

簽署欄

	本表附註2.及4. 確已詳閱，並已由勞雇雙方合意約定結清適用勞退舊制之保留年資，上列填具資料如有不實，本通知書簽署印鑑之雇主、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願負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請簽發以勞工為受款人之禁背劃線支票，交由本會發放。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雇　　　　　　主
	勞　工　退　休　準　備　金　監　督　委　員　會
	主　　任　　委　　員

	
	
	
	

	
	
	
	副　主　任　委　員

	
	
	
	

	※注意：須與原留存本公司印鑑完全相符；請墊滑鼠墊，蓋清楚。

	臺灣銀行

認　 證 　欄
	簽發支票號碼

經辦

(由臺灣銀行填列)
	勞政單位

查  核  欄

(查核事項如附註3)
	附註3查核無誤
(勞政單位蓋章處)

	經辦∕驗印 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   主管


	作附件
	


【附　註】
1.本通知書空白表格請至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網站(http://www.bot.com.tw→表格下載→勞工退休基金相關表格)下載列印。

 
※一次大量給付請下載整批給付媒體及名冊範例表格 (洽詢電話請撥：02-23493456  傳真：02-23616823)。

2.監督委員會如填具不實資料除負法律責任外，並應退回溢領之退休金。

3.勞工結清舊制年資給付通知書如有下列情況，應先送地方勞工行政單位查核(無下列情形者，可逕送臺灣銀行申領)。

 
(1)勞工職稱為總裁、副總裁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經理、副經理者(事業單位應出具證明文件，證明非依公司法所委任者)。


 (2)同一勞工請領給付超過一次者。（3）事業單位所訂勞工退休金給付標準優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者。(4)不足金額由雇主自籌經費補足 

    者。
4.
相關法規：

 (1)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：保留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，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 

    定之給付標準結清者，從其約定。第13條第2項規定：勞雇雙方依第11條第3項規定，約定結清之退休金，得自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1
    項規定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支應。

 (2)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：

    按其工作年資（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），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。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，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，最高
    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。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；滿半年者以一年計。


  強制退休之勞工，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，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。

(3)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規定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，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，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，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
   令規定計算；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，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。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
   標準，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。

5.服務專線(02)2349-3456  ；地址：[image: image1.jpg]


台北市武昌街1段49號後棟1樓 ；承辦科：臺灣銀行信託部 勞基給付科   
